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新行监字第 50 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马学新，男，回族，无固定职业，住所

地乌鲁木齐市。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

地：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李东明，该局局长。 

原审第三人：乌鲁木齐苏碧怡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伊力亚斯·买买提，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马学新因诉被申请人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原审第三人乌鲁木齐市苏碧怡商贸有限公司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一

案，不服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乌中行终字第 28 号行政判

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

审理终结。 

马学新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

乌市房管局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2、在再审申

请人的房屋早已被拆除的情况下，乌市规划局应被申请人的要求而作出

的乌城规函（2007）412 号《关于对马学新翻、扩建房屋的规划定性意

见》，属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又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

事实的依据。3、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且不符合法定

程序。4、原审适用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

条第一项之规定系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高院：1、依法撤销

（2015）乌中行终字第 28 号行政判决书及（2014）天行初字第 11 号行

政判决书，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

负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授权

的部门（以下简称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

拆迁工作”。本案中，根据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有关文件规定，被申请

人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对乌鲁木齐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

监督管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

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

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

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

出。”据此，被申请人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经拆迁人乌鲁

木齐市苏碧怡商贸公司申请，对补偿安置问题作出裁决，其主体适格。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拆除违章建

筑、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

筑给予适当补偿。”2005 年 9 月 29日被申请人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致函乌市城市规划局，要求确认再审申请人马学新所翻、扩

建房屋是否属于违章建筑。乌鲁木齐规划局于 2007 年 12 月 11 日作出

乌城管函（2007）412 号《关于对马学新翻、扩建房屋的规划定性意

见》，认定再审申请人马学新翻、扩建房屋应视为违法建筑。认定违章

建筑系城市规划部门的职权，被申请人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根据上述规定及乌鲁木齐规划局乌城管函（2007）412 号函，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裁决对再审申请人马学新自行翻、扩建的房屋不予补偿安

置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属于行政行为作出后又收集证据的情形。因乌鲁

木齐规划局乌城管函（2007）412 号函属于新的事实，故被申请人乌鲁

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亦不属于以“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

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情形。 

综上，再审申请人马学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情形。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马学新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迪丽 娜孜 

审 判 员 努尔买买提 

代理审判员 马   荣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日 

书 记 员 塔吉 古丽 


